
创意智优计划  

非设计项目常见问题  

 

注 :  「创意智优计划」接受设计项目及非设计项目的申请。以下的常

见问题与答案只适用于非设计项目。有关设计项目的常见问题请参考

「创意智优计划设计支援」网页。  

1.  「创意智优计划」资助什么项目？  

「创意智优计划」于二○ ○九年设立，获拨款三亿元，资助有助

本港创意产业发展的项目。由于「设计智优计划」、「电影发展

基金」等资助计划当时已经成立，为免出现重迭，凡属这些既有

资助计划涵盖范围的项目都不会由「创意智优计划」处理。为理

顺拨款资助创意产业的安排及令资源运用更为协调，由二○一一

年六月一日起「设计智优计划」和「创意智优计划」合并，与设

计有关的项目可向「创意智优计划」申请资助。  

2.  「创意智优计划」有否就资助项目数量设定限额？  

计划没有就资助项目数量设定限额。每项申请均按项目的优点进

行评审。  

3.  如何申请？   

如欲就非设计项目提交申请，申请指南及申请表格可在本网页

ht tp://www.createhk.gov.hk/tc/service_createsmart .htm 下载。请依

照申请表格上的「填写申请表须知」递交申请。填写申请表格时

如有查询，欢迎联络创意智优计划秘书处 (“秘书处 ”)，电话：(852) 
2294 2774。   

申请费用全免。  

4.  申请资助的机构及项目是否必须是非牟利性质？  

一般而言，申请者须为从事创意产业的本港注册机构／组织，包

括：本地学术机构、产业支援机构、工商机构、专业团体、研究

机构和根据香港法例 (包括《公司条例》 (第 32 章 ))成立或注册的

本地公司，并必须与香港有主要联系，即申请机构的主要研究、



设计、开发、生产、管理或一般活动均须在本港进行。虽然，申

请机构不限于非牟利性质，但申请项目必须以非牟利为主。  

5.  申请机构可否同时提交多于一份申请书？  

计划并无限制申请机构的申请数目。不过，在评审每项申请时，我

们会参考申请机构当时正在进行的项目数量，以考虑申请机构能否

调配足够的资源完成有关申请项目。  

6.  就非设计项目申请「创意智优计划」的程序为何？  

整体而言，秘书处在收到申请后，会先进行审核，确定申请机构

是否符合资格，及所提供的资料是否清晰充分。若资料不足，秘

书处会向申请机构索取补充资料。申请机构有责任按秘书处的要

求提供资料。如未能及时作出回应，申请机构须承担延误处理其

申请的风险。  

经筛选后，秘书处会将申请书连同建议提交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

员会，以供考虑。  

7.  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员会的职责是什么？  

凡跟非设计有关的申请，均由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员会负责审核。

审核委员会成员包括专业人士、工商界人士、学术界人士和社会

上其他有关界别的人士。他们负责评审非设计项目的申请，提出

建议和监察获核准的申请项目。审核委员会成员名单，请参阅本

网页： http://www.createhk.gov.hk/download/CSI_VetCom_c.pdf。 

8.  审核委员会根据那些准则审核申请？  

在评审申请时，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员会将因应需要考虑下述事

项：  
 

(a) 项目是否具备潜力，协助推广及加快本港创意产业的发展；

促进一个有利香港发展创意产业的环境，及将香港发展成为区内

创意之都；  

(b) 该项目所得的成果可否惠及本港所有创意产业或当中个别界

别，而非只符合个别私人公司或私人财团的利益；  

(c)  有关项目是否以非牟利性质为主。申请项目若最终能达至财

政自给，可获特别考虑；  

(d)  项目的目标是否与我们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策略方向相符；  



(e) 项目是否确实有需要推行，又或项目在创意智优计划的资助

下会否得以增值；  

( f) 项目是否或可能与其他机构的工作重迭；  

(g) 推行项目的整体规划、组织架构及需时长短；  

(h) 项目小组的能力，包括其专长、经验、资历、往绩和可为项

目提供的资源；  

( i)  项目是否符合经济效益及建议的预算是否合理和切合实际需

要，以及项目曾否或应否循其他途径获得资助；以及  

( j)  其他相关因素。  

 

有关上述评审请准则的详情，请参考创意智优计划申请指南：  

ht tp://www.createhk.gov.hk/tc/service_createsmart .htm。  

9.  申请资助的项目是否可以个别公司为受惠对象？  

在评审申请时，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员会将因应需要考虑该项目

所得的成果可否惠及本港所有创意产业或当中个别界别，而非只

符合个别私人公司或私人财团的利益。  

10.  同一项目是否可以申请由创意香港或其他政府部门提供的资助？  

为避免双重资助，申请中将会或已经从其他政府财政来源接受资

助的部分，将不会再获资助。  

11.  申请资助的项目是否必须获得工商赞助以支付部份支出？  

虽然「创意智优计划」并没有要求申请机构必须获得工商赞助以

支付部份支出，但若申请资助的项目获得工商赞助，则显示该项

目得到有关产业的支持，对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员会考虑该项目

的申请，可能有正面作用。申请机构须于申请书内列出该项目所

获的工商赞助，而对项目的赞助则须来自与申请机构在拥有权或

管理上没有任何关系的机构。  

12.  那些开支不会获得「创意智优计划」资助？  

一般而言，获款机构只能根据获批项目建议书内的预算，用作与

该项目有关的支出。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项目款项均不能用于与

获批项目并无直接关系的支出， 除非创意智优计划审核委员会建

议政府给予豁免，则属例外。有关详情请参考创意智优计划申请

指南第十一章：  



ht tp://www.createhk.gov.hk/tc/service_createsmart .htm。  

 

13.  申请如遭拒绝，申请机构可否就同一项目再次递交申请？  

如欲重新递交曾遭拒绝的申请，申请书内容必须作出大幅修改，

或能提供额外资料以回应审核委员会曾对原有申请提出的意見 。

申请机构须清楚列明重新递交的申请跟原先遭拒绝的申请的相 異

之处。视乎情况而定，申请或会交审核委员会再作考虑。  

14.  某项目曾获政府或创意智优计划资助，申请机构可否申请重办该

项目？  

为了提供弹性，让申请机构发展有长远目标的项目造福业界，申

请重办项目是容许的。每个项目的重办申请须个别提交，按其个

别情况接受审核。   

一般来说，重办的项目须遵守包含两个管制方法的规定，即核准

资助额最少须符合下列两个管制方法其中之一的条件：  

(1) 核准资助额不得超逾先前核准资助额的银码；  

(2) 核准资助额不得超逾先前核准资助额当中公帑在项目费用占

的百分比。  

重办项目必是得到业界支持的项目，否则不会重办，因此应能获

工商界赞助一些经费。我们相信，上述管制办法既有助于有关项

目持续发展，同时亦能保留多些资源资助其他新项目，以造福整

个创意产业。   

例子：  

比方说，曾获创意智优计划资助的“项目 2011”将于 2012 年重办，

而“项目 2012”会向创意智优计划申请资助：  

情况 1 – 项目获核准，资助额没有超逾先前核准资助额的银码  

项目名称  项目费用总额  赞 助 及 收 入 金

额  
创意智 优计划 资助

额  
项目 2011 $1,500,000 $500,000 $1,000,000 (66%) 
项目 2012 $1,400,000 $450,000 $950,000 (68%) 



情况 2 – 项目获核准，资助额没有超逾先前核准资助额当中公帑

在项目费用占的百分比  

项目名称  项目开支总额  赞 助 及 收 入 金

额  
创意智 优计划 资助

额  
项目 2011 $1,500,000 $300,000 $1,200,000 (80%) 
项目 2012 $2,000,000 $700,000  $1,300,000 (65%) 

以上纯属举例，政府并不保证创意智优计划会资助近似以上例子

的项目，每个项目都会按其情况审核。  

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必须理由充分才会获考虑。  

15.  项目在推行期间如预测会有变动，获款机构应怎样做？  

获款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建议书，推行核准项目。有关项目的任何

修正、修订或增补，包括更改项目开始或完成日期、主要项目人

员或主要机器设备、范围、方法、项目预计成果的性质和规模、

预算 (核准预算的个别支出分项超支 15%以下的情况除外，见问题

16)、赞助或收支预算，均须事前正式向创意智优计划秘书处提出

书面申请。所有变动均须理由充分。  

16. 如一些已作预算的支出分项有余款，获款机构可否作出转拨，把

有关分项的余款拨往超支分项？  

获款机构可以把核准预算所列开支分项的余款拨往超支分项，但

转拨额不得超过有关分项核准预算支出的 15%，以及转拨款项不

可导致项目开支总额或创意智优计划给项目的资助有所增加。  

转拨额如超出上述的 15%，须具备充分理由，事前正式向创意智

优计划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，否则上述 15%转拨额以外的数目须

自行负担。  

17. 如一些已作预算的支出分项有余款，我可否把余款用于不在预算

内的开支分项？  

余款不可用于不在核准预算内的开支分项，除非事前已获创意智

优计划秘书处书面批准，否则有关开支须自行负担。  

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